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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文件
郑教体卫艺〔2019〕68 号

郑州市教育局
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纪律

处罚办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，市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：

为充分发挥全国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，进一

步规范我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管理工作，推动校园足球竞赛制

度化发展，经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，

并报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，特制订《郑

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纪律处罚办法》（试行）。现将《郑州

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纪律处罚办法》（试行）印发给你们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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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认真做好学习、宣传工作，按要求贯彻执行。

2019年 9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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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纪律处罚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坚持“教学是基础、竞赛是关键、

体制机制是保障、育人是根本”的发展思路，打牢教学根基，完

善竞赛体系，注重发挥学校体育、校园足球的育人功能，注重培

养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顽强拼搏的精神。为确保

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有序开展，严肃赛场纪律，净化赛场

风气，弘扬赛场正气，参照《全国学生体育纪律处罚规定》,特制

订《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纪律处罚办法》（试行）。

第二章 处罚种类

一、警告；

二、通报批评；

三、停赛；

四、停止或取消参加比赛的资格；

五、取消比赛成绩；

六、取消带队参赛资格；

七、禁赛；

八、约谈主管领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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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取消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专项经费；

十、报请全国校足办建议取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

称号。

以上各项处罚可单独或合并执行。

第三章 运动队（员）违反资格问题的处罚

运动队（员）资格不符合规定的，经赛事资格和纪律监督委

员会认定，取消该运动队（员）比赛资格。在比赛开始前、比赛

中、比赛后认定取消比赛资格的，分别作出如下处罚：

（一）在开始比赛前认定取消比赛资格的，不予补报换人。

（二）在比赛中取消比赛资格的运动员上场参加的比赛场次，

所在运动队负场照算，胜场改作负场处理(处理办法遵照竞赛规则

的规定）。

（三）如在该项比赛结束后，已上场的运动员有被认定取消

比赛资格的，则取消该运动队名次、成绩，其他运动队依次递升。

（四）对于比赛中或比赛后，上场运动员被认定取消比赛成

绩资格的，将对该运动队通报批评。

（五）运动员代表学校足球队参加比赛,凡有弄虚作假、冒名

顶替情况的，对运动队（员）处罚办法为：

1.判对方球队 3:0获胜，实际比分差距大于或等于 3球，以

实际比分为准；

2.警告或通报批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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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停赛或禁赛；

4.取消教练员执教资格；

5.取消参加比赛资格；

6.对于学校弄虚作假的，情节严重者多项处罚可综合使用。

第四章 运动队（员）违规违纪的处罚

一、凡运动队（员）在赛区生活、训练中有违纪或严重违反

有关规定的行为，造成不良影响者，经比赛监督、裁判长、裁判

员报告并经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核实，给予通报批评，停赛若

干场，直至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。

二、比赛中，凡对对方运动队(员）或其他人员出现侮辱性或

暴力违纪行为者，除临场裁判员有权立即制止或罚出场外，视其

情节，对违纪运动队（员）还将作出如下处罚：

（一）取消单场比赛成绩；

（二）停赛若干场；

（三）取消本次比赛资格；

（四）全市通报批评；

（五）停赛1-2年。

以上处罚可单独或合并执行。

三、比赛中，凡运动队（员）出现群体性斗殴的违纪行为，

视情节对违纪运动队（员）作出如下处罚：

（一）取消本次比赛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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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全市通报批评；

（三）停赛1-2年；

（四）取消教练员执教资格（1-2年）；

（五）如果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认为情节严重者，可

以在联赛规程规定的处罚基础上对其做出进一步的追加处罚。

四、如在赛前或赛后发生上述行为，性质相同者，处罚相同。

五、在赛区期间运动员发生吸烟、饮酒的，第一次给予通报

批评；第二次取消比赛资格。

第五章 领队、教练员、工作人员违规违纪的处罚

一、凡领队、教练员、工作人员在赛区生活、训练中有违纪

或严重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，造成不良影响者，经组委会、比赛

监督报告并经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核实，给予通报批评，停赛

若干场直至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。

二、比赛中，对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、工作人员或观众

出现侮辱性、暴力行为者，除比赛中临场裁判员有权立即制止或

给予处罚外，根据其情节，对违纪的领队、教练员、工作人员还

将处以如下处罚：

（一）停赛若干场；

（二）取消本次比赛工作资格；

（三）赛区通报批评；

（四）全市通报批评；



—7—

（五）停止执教资格1-2年。

以上处罚可单独或合并执行。

三、在比赛过程中，凡领队、教练员、工作人员到主席台、

仲裁席、记录台等竞赛相关工作地点无理质问、干扰工作者，或

指责裁判员、干扰赛场秩序者，或鼓动、怂恿运动员不服从裁判

者，第一次由裁判员依据规则判罚，第二次将取消本次比赛执教

资格。

四、运动员在赛区发生打架斗殴、赌博等严重违纪事件，要

追究领队、教练员、工作人员责任。属于领队、教练员、工作人

员管理不善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；属于领队、教练员、工作人员怂

恿或直接参与而发生的事件，给予全市通报批评，取消本次比赛

执教资格的处罚。

五、教练员、领队、工作人员酗酒者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

警告、通报批评，停赛、直至取消比赛执教资格。

第六章 对不文明、不道德和暴力行为的处罚

一、参赛运动员必须遵守中小学生守则。染发、蓄长发、留

怪异发型、衣着不整者一律不得上场参赛，如不接受整改将给予

处罚。

二、比赛期间禁止领队、教练员在比赛场地及相关区域内吸

烟，一经发现将给予处罚。

三、在比赛中，严禁运动员、教练员、工作人员以漫骂、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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唾沫、不雅动作等方式辱骂或侵犯裁判员、对方运动员、教练员、

工作人员或观众，一经发现将给予处罚。

违反本章规定的，应分别给予下列处罚：

（一）警告；

（二）通报批评；

（三）停赛或禁赛（一场或若干场）；

（四）取消教练员执教资格（1-2年）；

（五）取消比赛资格；

（六）情节严重者由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七章 对弃权、罢赛、中途退赛的处罚

一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球队属弃权、罢赛、中途退赛

（一）参赛球队未按规定时间（指秩序册既定的开赛时间）

参加比赛的，超过 15分钟未到赛场，视为弃权（除非有特殊情况

并征得组委会的批准）；

（二）拒绝按照组委会的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视为弃

权；

（三）拒绝按照裁判员的要求，在 5分钟内恢复比赛视为罢

赛；

（四）中途退出比赛。

二、处罚

因球队弃权、罢赛或中途退赛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组委会将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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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具体情况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。

第八章 其他违规违纪的处罚

一、在比赛中双方搞交易，预谋胜负或不思进取消极比赛的

运动队（员），经组委会、仲裁委员会提醒仍然不求获胜的，经仲

裁委员会、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审查认定，属于不正常比赛范

围的，判该场比赛无效，双方均以负场计分；消极比赛的运动队

（员）将视情节取消所有比赛成绩；取消该运动队（员）出场比

赛资格。

二、凡衣着、仪表不整，不遵守社会公共秩序，不遵守赛区

规定，第一次给予警告，责令立即纠正，第二次给予赛区通报批

评。

三、凡损坏公物和场馆设备者，须照价赔偿相关经济损失；

有意损坏者，除照价赔偿外还要追加处罚。

第九章 追加处罚

一、运动队（员）在全国、全省比赛期间造成恶劣影响、社

会反响极坏的，将对所属县（市、区）主管教育局、校足办、负

有直接管理责任者追加处罚。

二、如果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，可以在联赛

规程规定的处罚基础上对其做出进一步的追加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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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处罚的规定与执行

一、比赛组委会下设的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将在比赛期间

监督赛区的各种违纪行为，并接受与此相关的申诉、投诉。比赛

组委会下设的仲裁委员会接受各运动队对裁判员争议判罚提出的

申诉、投诉。

二、任何运动队或个人提出申诉时，须向资格和纪律监督委

员会或仲裁委员会交纳有领队签字、学校盖章的申诉书。

三、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在接到比赛监督、

仲裁、赛区竞赛负责人、裁判员赛后 24小时内上交的书面报告或

运动队在赛风赛纪方面的书面投诉后，依据本办法，在经过认真

的调查、认定事实和取得相关证据材料的基础上，提出处理意见，

报组委会批准后予以执行。处罚决定由赛会主办单位发布。对严

重的违纪违规而未书面报告的事件，组委会在核实违纪违规情况

后，有权做出必要的处罚和追加处罚。

四、与竞赛无直接关系的违规违纪行为由组委会会同有关部

门进行处理；触犯法律或社会治安管理条例者，由司法机关处理，

肇事者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五、比赛组委会是比赛的最高领导机构，其在比赛期间做出

的相关决定为最终裁定。

第十一章 附则

《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纪律处罚办法》（试行）的最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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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权归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本《办法》

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

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23日印发


